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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5 年 1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境卫生检疫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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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防范和惩治恐怖活动，加强反恐怖主义工作，

维护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宪法，制定

本法。 

第二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，依法取缔恐怖活动

组织，对任何组织、策划、准备实施、实施恐怖活动，宣扬恐怖

主义，煽动实施恐怖活动，组织、领导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，为

恐怖活动提供帮助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作出妥协，不向任何恐怖

活动人员提供庇护或者给予难民地位。 

第三条 本法所称恐怖主义，是指通过暴力、破坏、恐吓等

手段，制造社会恐慌、危害公共安全、侵犯人身财产，或者胁迫

国家机关、国际组织，以实现其政治、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

行为。 

本法所称恐怖活动，是指恐怖主义性质的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组织、策划、准备实施、实施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

伤亡、重大财产损失、公共设施损坏、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

危害的活动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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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宣扬恐怖主义，煽动实施恐怖活动，或者非法持有宣

扬恐怖主义的物品，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

饰、标志的； 

（三）组织、领导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； 

（四）为恐怖活动组织、恐怖活动人员、实施恐怖活动或者

恐怖活动培训提供信息、资金、物资、劳务、技术、场所等支持、

协助、便利的； 

（五）其他恐怖活动。 

本法所称恐怖活动组织，是指三人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

成的犯罪组织。 

本法所称恐怖活动人员，是指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

组织的成员。 

本法所称恐怖事件，是指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造成或者

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。 

第四条 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，综合施策，

标本兼治，加强反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，运用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

文化、教育、外交、军事等手段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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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、

煽动歧视、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，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。 

第五条 反恐怖主义工作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，

防范为主、惩防结合和先发制敌、保持主动的原则。 

第六条 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

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。 

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，应当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

风俗习惯，禁止任何基于地域、民族、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。 

第七条 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，统一领导和指

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。 

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，

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，在上级反

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领导和指挥下，负责本地区反恐怖主义

工作。 

第八条 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、

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，应当根据分工，实行工作

责任制，依法做好反恐怖主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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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

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军事法规以及国务院、中央军事

委员会的命令，并根据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部署，防范和

处置恐怖活动。 

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联动配合机制，依靠、动员村民委员会、

居民委员会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，共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

作。 

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

怖主义工作的义务，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，

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。 

第十条 对举报恐怖活动或者协助防范、制止恐怖活动有突

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以及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作出其他突出贡

献的单位和个人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

第十一条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、公民或者机构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，或者实施的中华人民共

和国缔结、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，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使刑事管辖权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章 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434


